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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洛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2024年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落实情况 

“双随机”抽查情况的通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建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2024年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落实情况“双随机”抽查工作的通知》（泉洛政人社〔2024〕26号），自2024年5月27日起，我局联合区住建局、区农水局、总工会等部门在全区工程建设领域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双随机”检查工作，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抽查数量和对象
此次“双随机”执法监督检查，从执法人员库中，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与其他部门人员组成检查组，从全区51个在建工程建设项目中随机抽取13个项目作为“双随机”抽查对象，联合开展执法监督检查。

二、检查方式和内容

检查方式为实地执法检查，检查内容如下：1.在建工程项目特别是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国企项目以及各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以及易发多发劳资纠纷的工程建设项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情况；2.在室外露天作业和高温区域作业的建筑施工企业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情况、落实高温天气期间工作时间规定情况以及落实高温天气期间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等情况；3.建设工程施工前，项目技术人员是否按规定向施工班组、作业人员进行质量安全技术交底并签字确认，作业人员在进入新的岗位或新的施工现场前是否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或者存在安全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就上岗作业等情况。

三、检查结果
此次“双随机”执法监督检查，所抽查13个项目在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制度方面，落实情况好的项目3个、落实情况较好的项目9个、落实情况一般的项目1个，检查期间未接到反映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举报线索问题。

存在问题(具体详见附件)主要包括：1.“七台账”资料未按规范整理，内页资料不完整；2.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3.施工日志记录的施工情况与内页资料体现的劳动用工情况不符；

4.人工费用未按双方约定时间及时拨付等。

四、工作措施与下一步工作重点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当场指明并督促项目限时整改，13个项目均已报送整改材料。后续，将通过工资支付监管平台监测项目落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对监测发现的存在问题，实时通知相关工程建设项目进行整改。

附件：2024年洛江区工程建设领域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落实“双随机”抽查情况

泉州市洛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 9月26日

抄送：市人社局，区住建局、农水局、总工会，区政府郭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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